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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2日，一个由五名仲裁员组成的临时
仲裁庭，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作出了所谓最终裁
决。且不论仲裁结果极其荒唐，就是这个“草台
机构”诸多的不合常理之处、不合情理之处、颇多
疑点之处、让人费解之处，也很让人质疑。

用别人的抬头信纸办公

12日，所谓最终裁决结果以向有关国家以
及机构媒体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布。邮件的
发件人，是设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邮
件抬头，也是“常设仲裁法院”并带有其徽标。这
让人直观理解为，裁决是由常设仲裁法院作出
的。

常设仲裁法院的办公地点为位于海牙的和
平宫，那里也是联合国国际法院所在地。但常设
仲裁法院与临时仲裁庭之间，恐怕也只能算有

“半毛钱关系”，因为前者受后者“雇佣”，提供后
者的书记服务。

临时仲裁庭是个临时搭建的班底，除了五名
仲裁员外，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没有秘书人员、
没有办公用品，甚至连公共邮箱、抬头信纸等一
干必要“官方证明”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如何仲
裁一桩“国际大案”呢？临时仲裁庭于是请常设
仲裁法院代为承担秘书服务，为其发布消息，发
布每一个环节的信息。为此，临时仲裁庭要给常
设仲裁法院支付一笔不菲的服务费。

2013年7月，也就是临时仲裁庭成立的第二
个月，它以人力和资源有限为由，把秘书服务正
式“外包”给常设仲裁法院，具体服务内容包括协

助查找和指定专家，发布信息和新闻稿，组织在
海牙和平宫举行听证会，支付仲裁员和其他人员
的费用等。至于花销与收入的细节，“起底临时
仲裁庭”系列报道后续会有单独成文的调查。

这么一来，临时仲裁庭仿佛就穿上了有100
多年历史的常设仲裁法院的“真皮外衣”。

无人认领的山寨组织

常设仲裁法院四名中国籍仲裁员之一的刘
楠来老先生已经80多岁。他告诉新华社记者，
常设仲裁法院历史悠久，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权
威性和公信力，对仲裁员的门槛要求也很高。但
相比之下，临时仲裁庭对仲裁员要求较低，门槛
也没那么严格。因此，仲裁庭总想与常设仲裁法
院捆绑在一起，有借助后者的名气抬高自己身份
的想法。

“驴蒙虎皮”的临时仲裁庭所谓裁决结果出
炉后，好多机构纷纷表达“不开心”，有的明确表
示与之撇清关系。

14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
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仲裁庭的运作与联合国秘
书长没有关系。

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也不愿被人
误解与这桩仲裁有瓜葛。

13日上午，新华社海牙分社记者向国际法
院提问：“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公布后，很多西方
媒体报道说‘联合国支持的法庭’甚至‘联合国法
庭’对南海案做出裁决。国际法院可否置评？”当
天下午，国际法院在其官网刊出中英文声明：“南

海仲裁案裁决结果由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秘书服
务的一个仲裁庭做出。国际法院作为完全不同
的另一机构，自始至终未曾参与该案，因此在国
际法院网站上无法查询到相关信息。”

第二天，国际法院新闻部负责人安德烈·波
斯卡库金向新华社记者重申，一些媒体对南海仲
裁案仲裁庭确实存在误解，“事实上，国际法院与
南海仲裁案没有丝毫关系”。

在德国汉堡，国际海洋法法庭也出面发声。
国际海洋法法庭新闻发言人朱莉娅·里特尔向新
华社驻柏林记者澄清：“临时仲裁庭不从属于国
际海洋法法庭。”她说，国际海洋法法庭与《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87条第1
款提及的所有法院、仲裁庭都不存在上下级从属
关系，因此不会对“其他法院或法庭”作出的裁决
发表评论。

国际海洋法法庭于1996年10月在德国汉
堡成立，是联合国国际法院的下属法庭，共有21
名法官。该法庭是根据1994年生效的《公约》成
立的。如果连依据《公约》成立的国际海洋法法
庭都与临时仲裁庭没有丝毫联系，那么，临时仲
裁庭岂不是黑户？

一个日本人主导的闹剧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确实出自《公约》
附件七。依据《公约》第十五部分“争端的解决”，
菲律宾在解决争端的“四选一”机制中选择了C
项，即依照附件七组成临时仲裁庭。

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中，由提起程序的一方指

派一人，由争端他方指派一人，其他三人由前两
人协商指派。由于中国从一开始就坚定了不接
受、不参与的立场，五名仲裁员无法凑齐，此时，
柳井俊二出现了。

《公约》确实规定了在双方无法协议指派另
外三名仲裁员的情况下，可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
长作出必要的指派。柳井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
庭庭长，由他指派在《公约》程序上看似合规。

但问题在于，柳井本人具有颇多争议，特别
是他的日本籍身份以及他与日本安倍政权的亲
密关系。另外，他还在涉及东海等问题上有过鲜
明的立场。这些因素决定了他理应主动回避南
海仲裁案。而且，关于法官是否适合司职的规
定，不仅有《公约》限制，更有很多其他国际司法
条文约束，这方面的调查，后续报道会有独立陈
述。

柳井的出现，反映了《公约》程序的公正缺
陷，因为它放大了庭长的个人意志，损害了仲裁
的正当性。这些法律界的担忧，在后来的仲裁进
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成立仲裁庭解决有关争端的方式在法
律界一直有争议，因为，在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
上，《公约》附件七规定，由仲裁庭决定自己是否
具有管辖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逻辑陷
阱”，等同于集解释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霸王条
款”。

当五人仲裁庭如何“点将”成为柳井“个人意
志的舞台”，当仲裁庭解释权和司法权掌握在仲
裁员自己的手中，不能不说，整个南海仲裁案都
在受柳井一人意志的影响。

裁决书不专业不严肃

事实证明，在后来的裁决书中，多处显示出
“低门槛”仲裁员作出的不严谨判断，并反映五人
仲裁庭的政治倾向性。

刘楠来不仅是一名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
也是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仔
细分析仲裁庭的裁决书后，认为存在很多专业上
的不严肃和不专业。例如，在有关岛礁地位的裁
决中，仲裁庭自称指定了“一名水文地理专家协
助评估菲律宾的技术性证据”，这名专家同意了
菲律宾关于一些岛礁的认定。

刘楠来说，仲裁庭仅仅根据“一名水文专家”和
菲律宾单方面观点就做出裁定，没有完整的证据链，
这是很不严肃的做法。实际上，对于南海岛礁的实
际情况，国际上存在不同说法，不少很有声望的地
理学家和海洋法学家都认定太平岛是岛，而非礁。

刘楠来还认为，仲裁庭故意模糊和回避岛屿
归属问题，试图通过否定“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
主张来否定“九段线”的合法性，从而否定中国对

“九段线”以内的岛礁主权，正是迎合了某些国家
的需求，这也是对《公约》不判断主权归属的违背。

另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在阅读裁决书的英法
文原版后都读出一种傲慢、武断和偏激的味道，不
知是因为不专业所致，还是有感而发的情绪所致。

一言蔽之，否认所谓仲裁的最有效办法，就
是摘下仲裁庭的光环让世人看清楚：草台班子的
裁决如同草台本身一样不值一文！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
政治闹剧，这场闹剧的角色分工相当明晰，有编
剧，有导演，有主演，有配角，也有跑龙套、敲边鼓
的。其中，日本资深外交官、国际海洋法法庭前
任庭长柳井俊二在组建临时仲裁庭过程中扮演
了关键角色。

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一手搭
建了临时仲裁庭。虽然建这个仲裁庭在程序上
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但他的独
特身份、特殊背景、过往言论、政治倾向等一干因
素，都与《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的规定相违背。
这决定了这个仲裁庭从组建之日起便存在公正
性与合法性的原初缺陷。

柳井的职业形象：
“亲美遏华”的“右翼鹰派”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BHP）第10段明确
指出，与争端一方当事国存在的过往联系，可能
构成对法官公正性质疑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
这种过往联系往往取决于法官的过往职业背景。

在柳井漫长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有两个鲜
明的烙印。一是“亲美遏华”，二是“右翼鹰派”。
而他与安倍晋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是尽人皆
知。这样的职业背景和政治取向，构成他在国际
海洋法法庭任职时的价值取向底色。

柳井1961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此后40年
间，先后出任条约局长、综合外交政策局长、外务
审议官（副外长级）、事务次官（最高位阶职业官
僚）、驻美大使等多个要职。

在外务省任职期间，柳井曾参与钓鱼岛问题、
日美安保等敏感事项。1996年10月，柳井代表
日方，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副外长级磋商，主要
议题包括钓鱼岛、日美同盟、历史问题等。1997
年8月，已升迁至事务次官的柳井在记者会上暗
示，日美防卫指针的适用范围将包括台湾海峡。

2001年 10月，因卷入外交机密费挪用丑
闻，柳井受到严重训诫处分并遭解职。然而，就
是这么一个有职业污点的人物，2005年被日本

当局举荐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出任法官，并于
2011年至2014年担任法庭庭长。2014年6月，
柳井连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但不再担任法庭
庭长。

正是在柳井担任庭长期间，菲律宾单方面发
起了南海仲裁案。庭长的权限使柳井得以决定
组建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
名仲裁员中的4名。

安倍政府和阿基诺三世政府的这种“默契”，
恐怕已经很难以“巧合”来描述。

一个“巧合”
接着一个“巧合”

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
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时，新
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戴尚志敏感地意识到

“日本”因素。他同年1月29日在《南华早报》撰
文指出：“日本的角色将受到质疑。”

戴尚志举出两处“可疑性”。一，2012年12
月安倍晋三上台。2013年1月，外相岸田文雄选
择马尼拉作为出访第一站，并承诺向菲律宾提供
海岸警卫队船只。

日本外务省发布的1月10日日菲外长会谈
概要显示，岸田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双
方围绕南海问题达成共识：重要的是，所有相关
国家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并
就（南海问题）继续合作达成了一致”。戴尚志在
文中提醒说，考虑到“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因尖阁
群岛／钓鱼岛而日渐紧张，有人会质疑，在岸田
文雄访问后不久菲律宾就提出这一法律挑战是
否巧合”。

戴尚志点出的另一个“巧合”是：“国际海洋
法法庭庭长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根据《公约》

附件七第3条，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特定情形
下有权指认、组建特设仲裁庭。

从后来围绕组建仲裁庭的事态进展看，不得
不说，戴尚志的直觉是正确的——5人组成的临
时仲裁庭中，除一名德国籍仲裁员为菲方指派
外，其他4名分别来自法国、荷兰、波兰、加纳（英
国双重国籍）的仲裁员均由柳井一手指派。

期间有个小插曲。柳井一开始指派的首席
仲裁员是斯里兰卡人品托，但品托因妻子是菲律
宾人请求回避。

其实，更应该回避的正是柳井本人。

一边当“国际法官”
一边当“首相智囊”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8段明确规定，法
官／仲裁员从事的司法职能以外的活动不得与司
法职能相冲突，不得减损其司法任职的公正性。

然而，柳井作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硬
伤”恰恰在于，他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任职期间“一
心两用”，并深度参与到与日本军事、安保政策密
切相关的政府智囊团中。

小泉政权期间，柳井被选为首相咨询小组“安
全保障和防卫力恳谈会”成员。2007年，安倍晋
三组建首相咨询小组“安保法制恳谈会”，选用柳
井出任会长，重点讨论修改与集体自卫权解禁相
关的宪法解释。后因安倍辞职，“恳谈会”暂歇。
2012年安倍重新上台后，马上重启“恳谈会”，仍
由柳井担任会长。2014年5月，“恳谈会”向安倍
提交了建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
告书。安倍政府以此为蓝本，在一年多时间内，飞
速完成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立法。

众所周知，近些年，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及海
洋划界问题的分歧与矛盾十分突出。作为一个

致力于修宪以解禁集体自卫权，致力于扩大日美
军事同盟、从而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取得对华优势
的日本首相政策智囊团的首脑，柳井的这一司法
职能外的职位定位，显然极不适于介入南海仲裁
事宜。

一个蔑视联合国作用的
日本式“海洋法治”鼓吹者

根据《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7段规定，法
官／仲裁员享有的言论与结社自由不得妨碍其
司法职能公正、独立的践行。

柳井作为日本右翼阵营代表人物，个人政治
立场非常明确。“安保恳谈会”任内，柳井在日本
媒体上多次强调，日本“没有放弃宪法第九条的
集体自卫权”。

2007年5月，柳井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放
言，“拦截导弹不用的话太浪费了”，试图以此强
调有必要修改宪法解释。

2013年8月4日，在临时仲裁庭组建刚满1
个月，柳井以“安保恳谈会”会长身份参与NHK
节目，公开阐述政治立场，认为日本的岛屿受到
了威胁，强调日本存在敌人，需要强化武力等多
方面来保障日方安全。这番言论针对中国的意
图相当明显。这种在敏感时期，主动、正式、公开
的媒体表态，足以表明柳井在处理仲裁案争端方
面的公正性存在重大瑕疵。

在同一个节目中，柳井甚至扬言，在安全保
障方面，联合国实际上没用，只能靠日美安保条
约。这与其在其他国际场合以国际秩序维护者
的形象大相径庭。

2016年2月，在日本外务省主办的第二届海
洋法国际论坛上，柳井发表主旨演讲，对安倍在
香格里拉会议、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抛出的“海

洋法治三原则”大加赞赏。不难想象，在国际司
法实践中，他已经彻底把安倍政府的“海洋法治”
代入到国际法规则中。

有缺陷的鸡蛋
孵不出健康的鸡崽

柳井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止于“日本前
资深外交官”，且其一贯言行清晰显示出柳井对
中国公然持“遏华”态度；其在日本国内与安倍政
府的密切关系和行为与其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
司法身份要求的公正性、独立性形成冲突。

换言之，身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在
南海仲裁案事项中是“利益相关方”，公正性严重
存疑，构成《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规定的法定回
避事由，理应回避此案。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浅井基文曾与柳
井共事。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柳井俊二曾经担任
过安保法制恳谈会的会长，是安倍的“好伙伴”，
这个仲裁庭也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
础上搭建的。

浅井认为，由柳井来决定仲裁员，简直难以
想象。“如果他们真的有意开展公平仲裁，就应该
选择充分了解亚洲、了解南海现状的人来担任，
但柳井选出的人选完全体现不到这一点。从这
次裁决结果也可以看出，这是由一些完全不了解
南海的人、肆意做出的判决，在判决之前，结论就
已经事先准备好了”。

正如有缺陷的鸡蛋孵不出健康的鸡崽一样，有
缺陷的“法官”又怎么能够凑出个合格的仲裁庭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7月12日指出，柳井在协
助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挑战二战后国际秩
序的束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可以看出，仲
裁庭从成立之初就已政治化了。该仲裁庭的成
立就不具有合法性，其越权审理并做出的所谓裁
决是非法的、无效的”。

这也是大多数明理、明眼的人们对柳井及其
拼凑的临时仲裁庭性质的精准仲裁。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柳井与临时仲裁庭的那些勾当

起底临时仲裁庭

据新华社马尼拉电（记者王文 杨柯）菲律
宾一家主流媒体15日刊文披露，菲律宾为南海
仲裁案请律师共花费了三千万美元。文章指
出，美国应为菲律宾报销这笔费用，因为仲裁案
给了美国干预南海事务的借口。

菲律宾专栏作家里戈韦托·蒂格劳当日在
《马尼拉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说，菲律宾为南海
仲裁案请律师，共花费了三千万美元。“他们（美
国）在南海没有主权声索，也不是《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缔约国”，而仲裁案给了美国干预南
海事务的借口，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国务院应
该给菲律宾报销这笔高昂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菲律宾媒体称

美应报销菲支付南海仲裁案
律师费三千万美元

7月15日，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
在香港表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
案仲裁庭一意孤行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令
人遗憾。 新华社发（王申 摄）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

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令人遗憾

摘去草台班子的光环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12日作出非
法无效的所谓最终裁决，海外华侨华人对这一非
法仲裁结果极为愤慨、强烈谴责，纷纷表示坚决支
持中国政府对仲裁结果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坚
决支持中国政府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全非洲华侨
华人发表声明，坚决支持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声明指出，中菲南海争议超出了临时仲
裁庭的管辖权，因此它作出的任何裁决都是无效
的，中国决不会接受，全非洲华侨华人决不答应。

西班牙侨界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菲
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在某些域外大国操纵下，滥

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端挑起南海纷争，其
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中
国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中所持的立场，在西侨胞会
充分发挥影响力，努力向西班牙各界人士讲明事
实真相，以赢得支持。

瑞中友好协会执行会长朱文彬说，南海仲裁
案临时仲裁庭罔顾历史事实，做出谬误判决，已
严重损害了中国合理合法的权益。他说，中国主
权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与挑衅，在瑞士的华人绝
不接受这个判决结果。

匈牙利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发表声明说，南
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匈牙利的中

国留学人员坚决拥护、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定，反对域外势力任何激化和
扩大南海争端的言行。

巴西中国退伍军人联谊会就南海仲裁案发
布声明指出，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
仲裁违背国际法。临时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却罔
顾是非，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社会
的强烈质疑，强推仲裁程序，使南海问题复杂
化。声明指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捍卫祖国
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巴西中国退伍
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海外华侨华人强烈谴责南海仲裁案

坚决支持中国南海问题立场


